
107-111學年度

基礎評鑑指標
檢核重點及注意事項

110.4製作



可參閱【公版簡報】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比較

基礎評鑑指標



2個週期指標情形

102-106學年度(第1週期)

教育部101年8月8日公告

「102至10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

指標細項：47項

107-111學年度(第2週期)

教育部106年9月19日公告

「107至111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

指標細項：39項



評鑑指標類別與項目(1/2)

1.設立與營運

1.1設立名稱

與地址

1.2生師比例

1.3資訊公開

2.總務與財務

管理

2.1收費規定

2.2環境設備

維護

3.教保活動

課程

3.1課程規劃

3.2幼兒發展篩檢

3.3活動室環境

3.4午休



評鑑指標類別與項目(2/2)

4.人事管理

4.1津貼權益

4.2員工保險

4.3退休制度

4.4出勤管理

5.餐飲與衛生

管理

5.1餐飲管理

5.2衛生保健

5.3緊急事件處理

6.安全管理

6.1交通安全

6.2場地安全



2個週期指標差異
調整情形 量 指標細項

刪除 8

2.1.1
2.3.1
3.3.3
5.2.3
6.2.1
6.2.2
6.2.4

接送辦法
幼兒團體保險
2歲室內活動室獨立設置
幼兒身高及體重紀錄
消防安全檢查
公共安全檢查
戶外遊戲場無障礙物

新增 1 4.4.1 出勤管理

調整幅度大 5

3.2.1
5.1.1
5.1.3
5.3.1
6.1.4

幼兒發展篩檢
餐點表
使用餐具
緊急事件處理
行車影像紀錄

進一步參閱：【公版簡報】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比較



類別

類別3：教保活動課程

類別1：設立與營運

類別2：總務與財務管理

類別4：人事管理

類別5：餐飲與衛生管理

類別6：安全管理

依說明會講課順序排列



類別3：教保活動課程



3.1課程規劃
3.1.1

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會議執行方式

• 「學期」界定

• 開會日期

會議執行方式

• 獨立召開

• ≠教學會議

• ≠園務會議

研議議題

• 規劃、調整

• 回顧、檢討

•整學期之教

保活動課程



3.1課程規劃
3.1.1

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
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會議執行方式及所含議題符合規定

次數、頻率及資料學年度區間符合規定

學期 區間 召開次數

108-2 109.2.1-109.7.31 1次

109-1 109.8.1-110.1.31 1次

109-2 110.2.1-110.7.31 1次

110-1 110.8.1-111.1.31 1次

「109.8.1-110.1.31」之間
至少召開1次課發會
→此次會議屬於

109學年度第1學期會議紀錄



3.1課程規劃
3.1.1

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序 可參考之研議議題

1 討論下學期大、中、小班的主題與教學目標

2 回顧與檢討本學期主題課程的實施

3 討論大中小班落實生活教育的階段性目標

4 討論109學年主題概念網架構與課程探索方向

5 依據幼兒園願景，幼兒園三年循環課程的擬定

6 討論幼兒園的課程特色與轉型

如有幼幼班之
幼兒園，也請
放入幼幼班的
課程發展!!



3.1課程規劃

統整

主要活動具連貫性

課程內容與幼兒生活經驗具關連性

不分科

主要活動不得採分節分科形式進行

不得以簿本教學為主

(倘使用現成坊間教材者，應提具依幼

兒生活經驗調整應用之說明)

3.1.2

各班課程應採統整不分科方式進行教學。



3.1課程規劃

作息表(獨立規劃至少30分鐘以上)

相關佐證資料

3.1.4

每日應規劃連續三十分鐘以上之幼兒出汗性大肌肉活動時間。



3.2幼兒發展篩檢

對象：全園幼生

(含學期中入園)

幼兒發展檢核表(檢核項目完整性)

紀錄統計表完整性(簽名、衛生所核章、日期)

疑似發展遲緩幼兒處理紀錄：通知家長

(如電話紀錄、親子聯絡簿等)

紀錄人事時地物

3.2.1

每學年應對全園幼兒實施發展篩檢，並對疑似發展遲緩幼兒，留有處理紀錄。



3.3.1

活動室之桌面照度應至少三百五十勒克斯(LUX)以上，黑板照度應至少五
百勒克斯(LUX)以上。

3.3活動室環境

108年7月10日修正《幼兒園及其分班基

本設施設備標準》第21條：室內活動室之

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三、平均照度至

少500勒克斯（lux），並避免太陽與燈具

之眩光，及桌面、黑（白）板面之反光。

本(第2)週期評鑑判定基準桌面照度維持

至少350勒克斯(lux)以上。



3.3.2

每名幼兒均有獨立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納空間或每二週應清洗一次幼兒使
用之棉被，並留有紀錄。

擇一檢核

獨立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

納空間(棉被櫃)

清洗頻率符合規定

清洗頻率：每2週

清洗紀錄之完整性

3.3活動室環境



3.3活動室環境

棉被清洗之日期以『週』為計算，非以『日』為計算。

換言之，無論幼兒星期一到星期六那天帶棉被至幼兒園，即

為「第1週」，應於下一週即「第2週」帶回清洗。

1.行事曆規劃棉被清洗日，請留意連續假期、國定假日及補班(課)日。

2.如遇腸病毒停課，清洗日期請重新規劃。

原則

原則

注意
事項

3.3.2

每名幼兒均有獨立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納空間或每二週應清洗一次幼兒使
用之棉被，並留有紀錄。



3.3活動室環境
•以109學年度第2學期為例
•清洗頻率：每2週
•開學日

•私立：2月1日
•公立：2月22日

•私立棉被清洗日期：2月9日、2月26日、
3月12日、3月26日、4月9日、4月23日、5月
7日、5月21日、6月4日、6月18日、以此類
推
•注意事項：

–2月10日~2月16日為連續假期，棉被應
於2月9日帶回清洗。
–4月2日~4月5日為連續假期，棉被應於
4月9日帶回清洗。

3.3.2

每名幼兒均有獨立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納空
間或每二週應清洗一次幼兒使用之棉被，並留有
紀錄。



3.3活動室環境

•以109學年度第2學期為例
•清洗頻率：每2週
•開學日

•私立：2月1日
•公立：2月22日

•公立棉被清洗日期：3月5日、3月19日、
4月1日、4月16日、4月30日、5月14日、5月
28日、6月11日、6月25日、以此類推
•注意事項：

–2月27日~3月1日為連續假期，棉被應於
3月5日帶回清洗。
–4月2日~4月5日為連續假期，棉被應於
4月1日帶回清洗。

3.3.2

每名幼兒均有獨立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納空
間或每二週應清洗一次幼兒使用之棉被，並留有
紀錄。



類別1：設立與營運



1.2生師比例
1.2.1

生師比例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之規定。

園長為專任，不列入生師比例計算

2歲~未滿3歲幼生不得與其他年齡混齡編班

幼兒年齡 生師比

2歲~未滿3歲 8:1

3歲~未滿4歲

15:14歲~未滿5歲

5歲~入國民小學前

幼兒學齡級距：可參閱每學年度公立及非營利

幼兒園招生簡章

《幼兒園基礎評鑑資源手冊107-111學年度》Q&A-Q5 (p4)



1.2生師比例
1.2.1

生師比例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規定。

幼兒園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每班以十六人

為限，且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三歲以上至

入國民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十人為限。但離島、

偏遠及原住民族地區之幼兒園，因區域內二歲

以上未滿三歲幼兒之人數稀少，致其招收人數無

法單獨成班者，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後，以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進行混

齡編班，每班以十五人為限。

偏鄉地區為教育部於109.3.24公告



1.3 資訊公開

教保服務人員如有改名，畢業證書上姓名與身分證上姓名不相同，請提供佐證資料。

代理教保服務人員仍需懸掛學歷證書。

1.3.2

教保服務人員之學歷證書或資格證書應懸掛於園內足資辨識之處所。



類別2：總務與財務管理



2.1收費規定
2.1.1

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應於每
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公告，並告知家
長。

每學期開始前1個月公告

6月30日、12月31日

公告+告知

公告內容、公告日期正確

2.1.2

各項收費應列有明細，並開立收據，
且未逾報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之數額。

收費項目、用途與數額

符合《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及退費標準》

108年12月25日修正發布

符合『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登載



2.2環境設備維護
2.2.1

每學期應至少實施一次全園環境消
毒，並留有紀錄。

訂有全園消毒排程及其實施情形

次數與頻率符合規定

2.2.2

每學期應至少自我檢核一次全園室內、外

設施設備之安全性；對於不符安全，待修

繕或汰換者，應留有處理情形之紀錄。

幼兒園設有「固定式遊樂設施」者，請使用

「兒童遊樂設施自主檢核表」。



類別4：人事管理



檢核對象
• 100年1月至12月已經在職，迄今仍在職。

教保服務人員(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 領有導師津貼差額或教保服務津貼

4.1.1

• 全園教職員工4.2.1

•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4.3.1

•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4.4.1



4.1津貼權益
4.1.1

教保服務人員之薪資所得未因領取政府所發導師津貼差額或教保服務津貼而調降。

要件1：100年1月至12月已經在職，迄今仍在職。

教保服務人員(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要件2：領有導師津貼差額或教保服務津貼

同時符合要件1及要件2之人員，請準備評鑑

當學年及【前一週期進行評鑑學年】之薪資資料



4.1津貼權益
4.1.1

教保服務人員之薪資所得未因領取政府所發導師津貼差額或教保服務津貼而調降。

1 當學年
110

學年度
110.8.1-實地訪視當日

薪資資料

2 前一週期
105

學年度
105.8.1-106.7.31

1 當學年
111

學年度
111.8.1-實地訪視當日

薪資資料

2 前一週期
106

學年度
106.8.1-107.7.31

當學年及【前一週期進行評鑑學年】之薪資資料



4.2員工保險
4.2.1

教職員工均辦理保險，且投保薪資
未有低報情形。

對象：全園教職員工

投保日期

投保級距

避免低報

4.3.1

依規定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或提繳
勞工退休金。

全民健康保險

勞工保險(含職災) or 公教人員保險

就業保險

勞工退休(準備)金

4.3退休制度



4.2員工保險
4.2.1

教職員工均辦理保險，且投保薪資
未有低報情形。

準備資料

1

• ★教職員工清冊

• 離職清冊

• 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下載

2

• 教職員工薪資清冊

• (資源手冊第82-84頁)

3

• 全民健康保險

• (資源手冊第85頁)

4

• 勞工保險(含職災)、就業保險

• 請提供「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 (資源手冊第86-88頁)



4.3.1

依規定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或提繳
勞工退休金。

準備資料

4.3退休制度

1

• ★教職員工清冊

• 離職清冊

• 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下載

2

• 教職員工薪資清冊

• (資源手冊第82-84頁)

3

• 勞工退休(準備)金

• 請提供「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雇主提繳」

• (資源手冊第95頁)



類別5：餐飲與衛生管理



5.1餐飲管理
5.1.1

應公布每個月餐點表，並告知家長，且
每日餐點均含全穀根莖類、豆魚肉蛋類、
蔬菜類及水果類等四大類食物。

餐點表確實公告及通知

每日餐點含四大類食物

5.1.3

幼兒使用之餐具不得為塑膠或美耐
皿材質。

以是否接用以盛裝或接觸食品為判定依據



5.1餐飲管理
5.1.4

廚房之出入口應設置病媒防治設施，
且無損壞。

廚房每個出入口確實設置病媒防治設施

防治設施確實無損壞情形



5.1餐飲管理

每3個月

1、4、7、10月

2、5、8、11月

3、6、9、12月

抽驗台數之比例為：1/8

未達一台者以一台計，抽驗應採輪流並迴避前已

完成抽測設備之方式辦理。

幼兒園應主動連繫負責單位，確認是否每3個

月皆辦理大腸桿菌群檢測，尤其是第1季(1-3月)。

5.1.6

經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處理後之水質，每三個月至少檢測一次大腸桿
菌群，水質符合標準並留有紀錄。



5.3.1

訂有緊急事件處理機制並留有處理通報紀錄。

5.3緊急事件處理

緊急事件處理相關規定確實建置及項目齊備

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

事故傷害防制規定。

傳染病通報作業流程。

責任通報作業流程(如兒童虐待、家暴、性侵害等)。



類別6：安全管理



6.1交通安全
6.1.2

幼童專用車至少每半年應實施保養，
並留有紀錄。

至少每半年實施保養，非以里程計。

6.1.5

幼童專用車之駕駛應於每次發車前
均確實檢查車況及安全門，並留有
紀錄。

每次發車前均需檢查並留有紀錄。



6.1交通安全

6.1.4

幼童專用車均應配置對
內外行車影像紀錄器及
合於規定之滅火器。

• 紀錄異常情形• 行車影像紀錄器

正常運作

• 錄製檔案完整

• 2-3天存檔一次

• 建立資料夾

• 檔案命名

• 對內、外行車紀

錄器

• 記憶卡

• 硬碟
設備 技術

特殊

狀況

提前

測試



6.1交通安全
6.1.6

幼兒上下車時，均應依乘坐幼兒名
冊逐一清點，並留有紀錄。

上車及下車時，都要逐一清點乘坐幼兒，

並留紀錄。

6.1.7

每半年應至少辦理一次幼童專用車
逃生演練，並留有紀錄。

至少每半年辦理逃生演練，不是以學期計。


